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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主义与现代台湾企业
’

孙 治 本

台湾 的现代化主要发生于技术和正式制度层次
,

非正 式规范层次虽有适应性的

转变
,

但 由于文化核心未变
,

传统在非正 式规 范层次 的影响仍较大
,

家族和人情关系

仍普遍受到重视
。

从此一
“
文化层次

”
理论模式出发

,

可 以发现
:

现代 台湾企业虽吸收

了许多西方管理技术和正式制度
,

但在家族主义彩响下
,

大型企业所有者透过专业经

理人间接管理者极少 ; 最现代的股票上市公 司
,

股权虽 已分散
,

但并未如西方国家出

现专 业经理人 自决经营的局面
,

反而企业创始家族能继续掌握经营权
,

并传给下一

代
;
台湾企业集团的内部整合亦有赖血亲和姻亲关系维系

。

此实因在现代 的台湾社

会
,

不论在政治或企业层面
,

家族和人情关系于权力集中过程 中均扮演着重要 的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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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

台湾无疑已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

但传统的痕迹依然处处可见
。

实际

上
,

任何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在历史的连续中发展出来的
,

传统作为历史过程中的积淀而存

在于现代社会结构之中
,

是无法以人的意志将其分离出来并弃之不用的
。

现代台湾企业的组织文化
,

亦是传统和现代的混合产物
,

家族主义则是其传统面向中的一

个重要成份
,

亦是本文研究的主题
。

为了避免一般对台湾企业文化的研究或者偏于现代面
、

或

者偏于传统面的缺陷
,

本文首先建构出一个
“

文化层次
”
的理论模式

,

以观察现代化的影响范围

及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互动 ;进而尝试结合社会学和企业管理的知识
,

以求明了大量吸收了西

方制度的现代台湾企业
,

究竟如何在非正式规范的层次上保留了传统的家族主义
。

一
、

文化核心与文化变迁— 文化层次理论

瑞雪麦尔 ( R u s c h e m e y e r )曾以
“

部分现代化
” ( p a r t ie l l e M o d e r n i s i e r u n g )理论清楚地说明

了现代化过程在社会各层面的不一致发展 ( R u s e h e m e y e r , 1 9 7 9 )
。

埃森斯塔 ( E i s e n s t a d t )亦认

为
,

虽然现代化会削弱旧传统的某些层面
,

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
,

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

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
,

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 (E ise sn t ad t , 1 97 3
,

209 一

2 10 )
。

现代化既非社会各层面的一致性发展过程
,

现代化亦不可能完全消灭传统
,

我们还可深入

地问
:

社会或文化的哪些层面较易或较先改变 ? 哪些层面较难或较慢改变 ?

.
本文为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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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文明横扫全世界
,

其他古老文 明莫不受其影响
,

但最多亦只是
“

部分西

方化
”
而 已

,

其本身的传统精神仍有许多依然屹立不摇
。

从这些古老文明与强势的现代西方文

明激烈接触的过程中
,

不难了解什么样的文化层次是较难改变的
。

笔者认为
,

精神层次越高
、

越

抽象的文化
,

越难改变
。

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的文化区分为一圈一圈不同层次
,

则精神层次越

高
、

越抽象的文化就越接近文化的核心
; 而工具性越强

、

越属于物质的文化就越接近文化的表

层
。

表层的文化容易触及和改变
;
核心的文化则不易触及 (或者说不易为外人所了解 )和改变

。

什么是一个文化的核心呢 ? 笔者认为
,

一个文化的核心是该文化最基本的宇宙观和生命

观
。

从中心现代化的历程来看
,

自强运动是要学 习西方的船坚炮利
,

变法维新则进一步部分接

受西方的制度
,

到了五四运动时
,

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
,

西化一步一步地从表层向核心接近
,

但始终未能攻破核心层次
。

五四时代有些思想家认为他们所不接受的 (比如基督教或某些知识论 )
,

在西方亦属落后

(主要是站在所谓科学主义的立场上
,

参阅叶嘉炽
.

1 9 81 及刘纪暇
,

1 9 8 1 )
,

而今天看来
,

这些未

为中国人接受的正属于西方文化的核心层次
,

它们一方面较难为中国人理解
,

一方面由于文化

的核心极难改变
,

它们很难取代中国的文化核心
。

除了文化核心以外
,

我们还可以将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略地分为下列几个层次
:

最外层是物

质建设和与其直接相关的技术和知识
;
其次是正式制度的层次

;
再次是非正式但普及性较强的

非正式规范层次
;
再其次则属于解释和理解的层次

,

亦即对于 自然现象和社会规范较为抽象的

解释或理解
;
最核心的部分则是工具性最低

、

最基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
。

各文化层次间会相互影响
,

文化层次间的距离越近
,

相互影响就越大
。

在文化涵化的过程

中
,

通常是物质层次的变化最快
、

最剧烈
,

与正式制度层次间的冲突亦最激烈
,

正式制度往往被

迫要做大幅度 的改变
。

这两个层次的改变当然亦会影响到较具普遍性的非正式规范层次
,

进而

牵动解释和理解的层次
。

然而解释和理解的层次并不只是被动改变而 已
,

而是也可以主动地赋

予新的物质文明和新的正式制度传统性的解释和理解
,

进而部分稳固传统的非正式规范
。

总

之
,

越往深层
,

表层变化所能带来的改变就越小
。

今天 日本
、

台湾
、

南韩等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
、

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和司法制度的现代化算

是十分成功
,

西化可谓已深入正式制度的层次
。

然而其文化的核心并未改变
,

解释
、

理解层次和

非正式规范的层次则做了某些调整
,

但亦主动赋予了外来事物传统的色彩
,

整个来讲变化不是

很大
。

所以从精神上而言这几个国家或地区还是十分东方的
,

西方只及于较为表面的层次
。

事

实上所谓的制度亦具有工具性
,

与文化核心在层次上还有一段距离
,

接受西方的制度
,

当然需

要部分社会行为思想的改变
,

但不必也无法改变文化的核心
。

二
、

中国人基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及其

所导致的家族主义和人情理念

欧洲人基本的宇宙观具有很强的超越性
,

喜欢穷究宇宙的起源
,

或是超越现象探讨实体
。

中国人的宇宙观
,

用余英时的话来说
:

则有很强的
“
人间性

”
(余英时

,

1 9 8 0 :

54 一 56 )
,

对于宇宙

起源或现象与实体区别的兴趣不大
。

欧洲人的超越性思想自然导致了
“

此世
”
和

“

彼世
”
的严格

区别
。

彼世不但优于此世
,

而且两者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
。

不论是实体与现象
、

自然与人文
,

或

神的国与人的国
,

两者之间都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性 (参考张光值和许悼云的说法
,

许悼云
,

1 9 8 8
:

51 一 5 7 )
。

相反地
,

对于中国人而言则只有人间世 (此世 )是唯一有意义的世界
,

自然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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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透过天人合一的观念被包容至人间世界
。

韦伯就曾表示
,

中国文化中缺乏
“

超越世俗的上

帝和受造的世界间的紧张
” ( w eb

e r , 1 9 20
:

51 5 )
。

在不同宇宙观的影响下产生了什么样不同的生命观呢 ? 这要先从双方对于不朽的观念说

起
。

中
、

西文化关于不朽的最大区别
,

就在于西方人的不朽只能在彼世存在
,

中国人的不朽则

在此世之内 (参阅钱穆
,

19 8 1 )
。

对中国人而言并不存在着人文世界以外的超越真理或是上帝
,

中国人的世界观是统一的
,

此世与彼世的对立并不存在
。 “

道
”

与人文世界是不可分的
,

人实际

上就是一切的判断标准
。

传统上中国人未曾想过个人与上帝单独沟通
,

从而肯定个人价值的可

能性
。

即使如道教相信死后的世界
,

然而死后的世界不但与此世没有基本上的差异
,

且与此世

是相通的
,

死人还得靠此世的亲属奉养
。

因此中国人的个人价值唯有在群体中才能显现
。

人死

后即使进入另一个世界
,

亦必须从活着的群体中肯定其价值
。

此种生命观自然导致中国人对于家族关系和私人信任的高度重视
。

即使在
“

部分现代 (西

方 )化
”
的中国社会如台湾

,

传统的生命观并无基本的改变
,

所以在企业等各个社会层面仍讲究

家族主义和人情关系
。

格伯 ( eB gr
,

1 9 8 8
:

6) 就曾表示
,

台湾的现代化是一个没有产生 (西方式 )

个人主义的现代化
.

当然家族主义和人情关系在一个现代的中国社会
,

其表现形式与传统的中

国社会有相当程度的不同 (比较香港的情形
,

可参阅 w
o n g ,

1 991 )
。

至于西方人所相信的超越性真理或上帝则造就了个人坚定不移的内心世界
,

这个内心世

界的判断标准不受他人的影响
,

使得西方人的价值观倾向于自我中心 (参阅 sH
u ,

1 9 6 3
:
2 5 0)

.

再者
,

西方人因有两个世界的观念
,

强调超越性
,

制度其实正是超越具体私人关系的另一

个世界
。

而西方人欣赏具有超越性的价值
,

制度正是超越私人关系 (此世 )
、

超越人云亦云层次

的客观价值标准
,

故较受西方人的信赖
.

三
、

台湾企业组织的文化层次

现代的台湾企业的生产
、

管理技术和正式组织制度不少是自西方移植的
,

但是这些制度背

后 (受西方历史决定 )的社会行为思想并没有也无法全盘移植过来
。

政怡大学一篇研究美
、

日在

台企业管理方式转移的博士论文
,

透过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即为
:

技术或硬体要素的转移较

受重视亦较为成功
,

行为文化要素的转移则差之甚远 (赖崇仁
,

1 9 8 5)
。

依文化层次理论观察
,

这些外来的企业正式制度属于比较表层的文化
,

企业的社会风格和

形式则还受到较为深层的社会行为法则— 非正式规范的影响
。

这些社会行为法则的背后则

有其理念基础
,

比这些理念基础更深层的则是中国人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

如前所述
,

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系受家族主义和人情关系法

则的型塑
。

中国的企业组织文化当然无法置于此外
,

这就如同 H a m il ot n 所指出的
,

传统上
“

中

国企业的发展是以小型家族公司和个人的关系网为基础
” ( H a

m il ot n , 1 9 9。 : 3 4 5 )
。

即使在现代

的台湾企业
,

正式的组织制度 (比如股东大会
、

董事会等 )多由西方引进
,

但从企业的整个社会

风格和非正式组织文化的角度来观察
,

则家族主义和人情法则的影响依然十分大
。

四
、

家族主义与现代台湾企业的组织文化

(一 )家族企业的定义

在台湾
,

有些 对家族企业的定义
,

似乎认为必须所有权和经营权都直接掌握在家族成员



的手里
,

才算是家族企业
。

然而台湾许多大型的股票上市公司
,

股份 已经十分分散
,

企业始创家

族掌握的股票亦 已远低于百分之五十
,

却仍被称为家族企业
,

原因是企业始创家族仍牢牢掌握

经营权
。

这与一般台湾对家族企业的定义
,

明显地不合
。

又
,

如果某一家族掌握了某一企业过半数的股份
,

但家族成员并不在企业内担任管理职

务
,

在台湾一般认为这就是所谓的
“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 。

然而该家族经由对企业高级主管的

任命权
,

事实上仍间接掌控企业的经营权
,

这样的企业当然也是家族企业
。

所以
,

家族企业的定义牵涉到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

而又以经营权为核心
。

笔者把

家族企业定义为
:

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直接或间接掌握一个企业的经

营权时
,

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
。

所谓直接掌握经营权是指家族成员亲 自担任企业的主管
;
该

家族或家族联盟可能拥有亦可能未拥有企业过半数的股份
。

间接掌握则指企业主管由外来专

业经理人担任
,

作为企业主要所有者的家族或家族联盟
,

系透过外来专业经理人间接掌控企业

的经营
。

一般认为
“

家族企业多
”
是台湾企业文化的主要特色

,

然而事实上西方先进国家的企业亦

以家族企业占绝大多数
,

且多为所有者直接管理
。

比如德国的 25 0 万家企业
,

94 %即是由所有

者直接经营 (M a n a g e r M a g a z i n 2 9 9 5 ( 3 )
:
2 5 9 )

。

所以只有进一步分析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

系
,

才能明了台湾企业家族色彩的特殊性
。

(二 )台湾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1
.

企业所有权的两种形式

如果以企业所有权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为标准
,

我们大致可将企业所有权的形式分为以下

两种
:

( 1) 企业的股份全部或半数以上属于某个个人
、

某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

所有
;

( 2) 企业的股份分散
,

无数人
、

单一之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过半数以

上的股份
。

当然
,

股份分散的程度可以有很大的区别
,

现代的股票上市公司
,

股东总数从数千人

到数十万人都有可能
。

2
.

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的几种形式

( l) 所有权集中的企业其所有权和经营权间的关系

所有权集中的企业
,

其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又可分为以下两种
:

A
、

企业的主要所有者直接管理企业的经营
:

亦即直接担任企业的最高职务 (在台湾即是

董事长 )
,

有时并由自己或指派家族成员担任其它重要的管理职务 (如总经理 )
。

在这样的企业

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一个紧密的整体
;

B
.

企业的主要所有者间接管理企业的经营
:

亦即所有者或其家族成员并不担任企业的管

理职务 (甚至董事长都可全权委托他人担任 )
。

但由于所有者仍保留任免管理者的权力
,

其对企

业经营颇为坚持之意见
,

管理者不敢不从
,

否则即有遭解雇的可能 (参阅 rP os s 1 9 6 5
: 105 一

1 1 0 )
,

故所有者对企业之经营仍有间接管理之实
。

大部分所有权集中的台湾企业 (无论是大企业或中小企业 )
,

企业主要所有者或其家族成

员不但掌握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最重要的职位
,

有时甚至协理和经理等其它高级职位亦由家

族成员担任
。

一般外来专业经理人只能升到副总经理
,

担任总纷理的极少
。

集团企业下的子公

司
,

其董事长
、

总经理有可能均由外来专业经理人担任
,

但由于集团之核心公司仍由所有者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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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管
,

尚不能算是真正的间接管理
。

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虽亦以所有者直接管理占多数 (主要是中小企业 )
,

但历史悠久的大

型西方家族企业
,

其所有权虽系家族成员代代相传
,

经营之责则常交由外来之专业经理
,

所有

者仅藉任免权
,

行间接之管理
。

所以
,
所有权集中的大型台湾家族企业

,

行间接管理者可谓绝无仅有
,

是台湾与西方国家

在所有权一经营权关系上的第一个重要区别
。

( 2) 所有权分散的企业其所有权和经营权间的关系

至于所有权分散的企业
,

尤其是大型股票上市公司
,

其股东众多
,

西方学者称此为
“

企业民

主化
” 。

然而如 同在一个民主政治中
,

政权为公民全体所有
,

最高行政权 (治权 )却仍需集中在少

数人手里
,

否则行政体系根本无法运作
。

所以所有权极为分散的大型股票上市公司
,

仍需一个

经营权集中的过程
。

然而什么样的人能掌握此类企业的经营权
,

台湾与西方却有极大的不同
。

在西方早 已出现完全由外来专业经理人控制的公司 (参阅 eB lr e ,

1 9 6 7 & eB d e/ M ea sn
, 1 9 6 8)

,

台湾则始终未出现这样的情形
。

以下举德国的情形与台湾作对比研究
。

A
,

德国的情形

德国许多大型的股票上市公司
,

经营权完全掌握在专业经理人的手里
,

这一类的企业可说

是经理人 自决经营的企业
,

企业的所有者— 无数个小股东
,

对企业的决策绝难发挥影响力

(参阅 K u n g
,

1 9 7 。 :

60 一 64 )
。

在此一经营权集中于非企业主要所有者的专业经理人的过程中
,

银行又扮演了枢纽的角色
。

原来
,

银行一方面本身就拥有许多大企业的股票 (但通常低于百分之五十 )
,

一方面又掌握

了许多小股东的代理投票权
。

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小股东买股票都透过银行
,

而且许多小股东缺
、 、

乏时间和专业知识
,

并无兴趣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
,

过间公司的经营
,

因此便委托银行在股东

大会中代为行使权力
,

因此
,

半数以上的股东投票权经常为某一银行或数个银行所掌握
,

银行

乃是以决定监督委员会 ( A uf is hc t s ar )t 的大部分人选
,

再由监督委员会任命管理委员会 ( V or
-

s t a n d )
。

德国的制度与台湾董事会的制度不同 (参阅 P f e i f f e r 1 9 8 7
,

1 9 8 9 &. 1 9 9 3 )
。

至于德国的银行又为谁所控制呢 ? 事实上
,

德国大银行的股份亦是相当分散的
,

而且许多

小股东委托银行的管理委员会 (由专业经理人组成 )在股东大会上代为行使权力
,

这些银行的

经营权便掌握在专业经理人的手里
,

而他们对许多其他大企业经营人选的决定又有很大甚至

是绝对的影响力 (参阅 fP ie “ e r ,

同上 )
。

如此
,

许多德国大型股票上市公司 (包括大银行 )的经营

权便集中在一个由专业经理人组成的职业阶层手中
。

B
.

台湾的情形

台湾许多被惯称为家族企业的大型股票上市公司 (如大同
、

台泥等 )
,

事实上其股权是相当

分散的
,

企业始创者和其家族成员握有的股份经营远低于百分之五十
。

有趣的是
,

在这样的企

业中经营权却依然能掌握在创始者的手中
,

并传给下一代
。

前面 已经说过
,

在股权分散的大型股票上市公司中
,

仍然需要一个经营权集中的过程
,

企

业才能有效运作
。

在股权分散的情形下
,

少数人欲掌握经营权不外需经由以下两种方式
:

①获

得大部分股东的信任
,

并在股东大会上获得他们的选票
;②直接获得大部分股东的委托书

,

代

他们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力
。

两种方式之下又有多种运作的可能性
。

而台湾与德国 (和其他西 衅

方国家 )极大的不同是
:

在德国 (和其他西方国家 )经营权最后落在一个专业经理人职业阶层手

里
;
在台湾则企业的始创家族仍能掌握经营权

。

当然
,

企业始创家族于企业股权分散后
,

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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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虽降至百分之五十以下
,

但仍经常是最大的股东
。

不过
,

该家族仍需防止外来投资者 (在台

湾称作
“
市场派

”
)在股东大会上掌握过半数的出席股权

。

然而
,

台湾未能出现完全由外来专业

经理人掌控的企业
,

其主要原因还是文化因素
。

在西方的现代社会
,

专业阶层的角色极为重要
,

阶层意识浓厚
,

阶层 内部具有一种有机连

带的整体性
,

在权力的夺取上有着重要的功能
。

而在现代的台湾社会里
,

虽然吸收了许多西方

的制度
,

但关系网络依然是以血缘和人情关系为主线延伸出去
,

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或

企业层面的权力组合
。

所以当一个企业为了集资而使股权分散之后
,

企业始创家族仍能藉其家

族和人情关系
,

牢牢掌握经营权
。

而且家族主义使企业家有将经营权代代相传的信念
,

下一代

亦乐意承续
。

即使经营权终被外来投资者夺取
,

恐亦是一个家族取代了另一个家族
。

台湾这一类股权分散的大型股票上市公司
,

若仍要被称作家族企业
,

则显然与所有权无

关
,

而是 由于经营权长期为家族所掌握
。

这些经营权的掌握者确系以管理为专业
。

台湾水泥公

司副总经理庄惠鼎就曾表示
,

该公司董事长辜振甫及其子总经理辜成允拥有的股份不到 2 %
,

两人都是以专业经理的态度经营公司 (统领
,

1 9 93 ( 1 0 )
:

26 )
。

然而这样的专业经理并非
“

外来
”

的专业经理人
,

而是企业原初的唯一或重要所有者
,

或是他们的家族成员甚至第二代
。

通常他

们依然是企业众多股东中
“
最具份量者

” ,

且对企业有强烈的认同
,

与一般仅追求股利的小股东

截然不同
。

所以他们仍保留
“

所有者直接担任管理者
”

的性格
。

例如大同公司林挺生董事长早在 50 年代就鼓吹工者有其股 (即员工分红入股 )和企业民

主化 (即股票上市由社会大众拥有 )的理想 (大同汇集 ( 39 一 5 )
: 1 3 )

,

称大同为同仁公司
、

公众公

司 (李建华
, 1 9 9 2

:

80 一 8 1 ) ; 又主张大同的经理和一般员工是服务大众的
“
民务员

”
(大同公司

,

19 9 0 : 2 )
。

这与西方学者所主张的现代大型企业的公众性格 ( O e f f e n t l i e hk e i t s e h a r a k t e r )越来越

强 (如 N eu lo h
,

1 9 6 0 :

42 )是一致的
。

大同公司的资本社会化确实是很明显的事实
,

然而
,

林挺生

家族始终掌握大同的经营权
。

早在 1 9 5 7年大同首次对外公开募股时
,

林挺生就有一段对于大

型股票上市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关系的谈话
:

“
股东乃企业公 司之真正的所有者

,

法律上公 司之最高机关为股东会
,

但股东之数 目

既可能柞常众多
,

甚或多至十数万人
,

在事实上股 东将如何撞制经 营公 司之业务
,

实为不

可思议之事
。

… …且大多数股 东对于公 司业务不一定内行亦未必十分关切
。

… …

民营事业的黄率经理与干部人员乃公 司之 中心力 t 所在
·

其出身率皆渊源有息
·

此

等人才经多年之锻炼孕育
,

始能肆应裕如
,

始能得 消费者的信任与股 东会的支持
,

长久领

导工作
,

维护公司于 不坠
。

故凡根据雄厚之企业公 司
,

其从业员常是祖以传父
,

父以传子
,

历代连续服务
,

其 自身之生命与事业之 生命
,

同成为一延纬不绝的有机体
。 ”

(大 同汇集
,

1 9 5 7 ( 3 9一 5 )
: 3一 4 )

谈话的前段旨在阐明股票上市公司的公众性
;
后段却有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

,

透露出林挺生对

经营权在家族内世代传递的支持态度
。

38 年后的今天
,

林挺生仍担任大同集团下多家公司的

董事长
,

他的五个儿子则在多个关系企业担任重要职务 (中华征信所
,

1 9 9 3 : 1 6 0一 1 67 )
。

所以从

经营权来看
,

大同仍是不折不扣的家族企业
。

其它股权分散 的台湾大型股票上市公司
,

于经营

权上亦同样地保持浓厚的家族色彩
。

(三 )家族主义与企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

家族主义对企业的影响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企业资本的积采上
。

众所周知
,

台湾的中小企业

众多
,

这些企业初创之时所需资本不大
,

所以有可能完全由家族成员出资
。

即使是台湾的大企



业
,

在草创之初其资本亦常是由家族成员提供
,

以后再不断地扩展
。

在家族观念的影响下
,

父母

亲对于想创业的子女往往乐意提供资金
,

兄弟甚至亲戚共同集资的情形亦所在多有 (可参阅胡

台丽
, 1 9 5 6 )

。

除了集资
,

家族成员亦常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
。

小企业成立后
,

往往便由家族成员自行经

营管理
,

甚至有可能全部员工都属家族成员
。

企业扩大以后势必要雇用外人
,

但家族成员仍掌

握重要的管理职位
,

一般是以父子兄弟为主 (参阅彭怀真
,

19 89
: 1 7一18 )

,

但亦有夫妻共同创业

的
。

笔者所访问的一家中型食品制造企业
,

就是夫妻一起建立起来
,

目前先生任童事长兼总经

理
,

太太任副总经理 (孙治本
,

1勺9 4 )
。

家族对台湾大企业乃至于企业集团的资本积累和组织运作的影响同样明显
。

台湾大企业

的第一代或承祖荫
,

或由兄弟拼手服足
、

白手起家
,

其共同的特点是
:

主要的经营职位均掌握在

家族成员手中
,

而且往往企业的历史越久
,

家族成员进占高级职位的人数也就越多
.

目前许多台湾大企业其实是一个企业集团下的核心公司或分子公司
。

然而
,

台湾一直缺乏

企业集团的法律定义
,

理由何在呢? 笔者认为
,
台湾的企业集团是一法律概念无法明确厘清的

复杂现象
,

且与家族关系有密切的关联
,

本文限于篇幅
,

无法举实例探讨台湾企业集团的形成

和发展
。

但从下列对企业集团定义的研究中
,

便可明了家族主义对企业集团形成的影响
。

德国股份公司法 ( A k t i e n g e s o t z )所定义的企业集团系以统一的管理 (
e i n h e i t l i e h e L e i t u n g )

为标准
`

企业集团内的分子公司间可以有子公司和核心公司间的隶属关系
,

亦可以无
。

核心公

司对子公司的领导权可以透过参股亦可经由契约取得 (参阅 W 6he
, 1 9 9 3 : 4 48 一 4 53 衣 cS h

-

en ck
, 1 9 9:3 33 4一 3 3 5 )

。

然而不论如何
,

企业集团一定有总的管理委员会 ( V or st a dn )
。

可见德

国对企业集团的定义系以经营权的统一为准
。

企业集团在台湾有时亦被称为关系企业或集团企业
。

尚未通过的公司法修正草案以
“

转投

资超过百分之二十
”

作为鉴定关系企业的标准
。

此种定义并不切合实际
,

故有不少人反对 (参阅

卓越
, 1 9 9 2 ( 9 )

: 1 4 5 )
。

至于实际从事企业集团调查研究的中华征信所和卓越杂志对企业集团所下的定义如下
:

中华征信所 ( 1 9 9 5
: 5 3 )

:

L 客砚条件
:

督)凡经由法人转投 资关系
,

而特有被投资公司之股份百分之五十以上 ;或公 司间相互投

资
,

而相互特有对方之股份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或未达土述比率

,

但实质土握有被投 资公 司较

大股权者
,

视为同一集团
。

(2 )该公司与核心公司之 资本领有丰数 以上为相同之股 东特有或 出资者
。

( 3) 该公司与核心公司之 1 事
、

监察人
、

执行业务股 东
、

代表公 司股东及总经理有丰数以上

相同者
。

(4 )该公司与核心公司之黄本
、

监察人
、

执行业务股东
、

代表会 司股 东及总经理等有丰数 以

上为配偶或三等亲以 内之亲属者
。

(5 ) 受同一管理机构之指挥监专者
。

2
.

主砚条件
:

必须具有
“
集 团性 ” ,

也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
,

各分子公司间相互承认为

同一集团
。

凡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卑件之一者就是关系企业
.

卓越杂志 ( 2 9 9 2 ( 9 )
:
1 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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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公司为某一集团成员的条件如下
:

一
、

所有权的 归属
:

该集 团或该经营者家族
,

直接及间接持股是否为公 司最大股东
;但若最

大股东为外商或官股或无法确认
,

则再检视是否符合第二条件
。

二
、

经营权的归属
:

该集 团或该 家族成员
,

是否担任该公司董事长之职
,

或是对董事长之职

位有任免之权力
。

表面上看来
,

以上两个定义兼顾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隶属
,

只要符合其中之一
,

就是关系企

业
。

然而上述两个定义 已经透露出
:

台湾企业集团的形成
,

主要还是以血亲和姻亲关系为主轴
。

首先就所有权而论
,

许多台湾企业集团并不存在母公司以法人身份掌握子公司所有权的

清楚关系
,

而是核心公司的主要所有者或经营者
,

以个人身份转投资子公司
。

有时集团企业的

形成
,

是因彼此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数人
,

同时或分别投资不同的企业
,

而形成关系企业
,

此

即中华征信所所谓的
“
兄弟型投资关系

”
(中华征信所

: 1 9 9 3 :

37 一 38 )
。

此种企业集团
,

有时甚至

难以辨别其核心公司
。

若再从经营权来看
,

台湾的企业集团内部更不一定具有统筹的最高经营机构
。

某些企业集

团如台塑
、

裕隆设有总管理处
;
某些如和信

、

味全和泰
,

仅设有
“

恳谈会
”
用以维系各分子企业领

导人间的关系
。

尤其有趣的是
,

透过血亲或姻亲关系而联系起来的所有权或经营权关系
,

又不一定就能依

此界定企业集团
。

比如神通电脑集团的主要负责人苗丰强是联华实业集团 (气体和石化业 )主

要负责人苗育秀的长子
,

并在联华集团内身兼数个重要职务
,

联华集团又掌握神通集团大部分

的股分
,

两者却早 已认为是两个不同的集团 (中华征信所
,

1 9 9 3 : 7 31 一 73 8 衣 1 101 一 1 1 0 8 )
。

上述的例子
,

主要是因行业类别差距过大
,

而分别 (在表面上 )分成两个集团
。

然而实际上
,

血亲或姻亲关系能使表面上分开来的两个集团保持紧密的关系
。

不过若兄弟失和
,

则有可能使

分裂出来的集团真正地彼此独立
。

总之
,

台湾的集团企业或关系企业
,

是家族企业关系扩展的极至
,

很难单从所有权或经营

权的隶属来界定
。

又因为中国人的家族成员关系原本就具有不稳定性
,

有时亲密有时疏远
,

家

族关系亦不一定就决定 了企业集团的形成
。

因此
,

一个台湾企业集团的结构发生
,

通常是其创

始家族结构发展的反映
,

而且具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
,

很难以法律定义
。

(四 )大企业家族经营权的传递和接班训练

前面 已经说过
,

部分台湾大型股票上市公司的家族色彩已非建基于所有权之上
,

而是表现

于企业始创家族对经营权的持续掌握
。

因此
,

此类企业家族色彩的延续取决于经营权在家族范

围内的传承
。

虽然如丰群投资公司董事长张国安 ( 1 9 8 6
:

27 8 )
、

裕隆公司董事长吴舜文 (温曼英
,

1 9 9 3 :

3 4 0) 等企业家都有
“

传贤
”

的说法
,

但这并不排除子女接班的可能
。

只要 自己的子女够贤
,

当然

是接班的最优先人选
。

事实上
,

大部分的第一代企业家都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能接班
,

中国信托

商业银行董事长辜镰松就曾表示
: “

如果 我儿子对事业没有兴趣
,

我会很伤心
。 ”

(卓越
,

1 9 9 2

( 9 )
: 1 5 1) 许多中小企业的业主亦有让下一代接手经营的计划

。

这种经营权的承传
,

亦是一种职业的承传
,

第二代必须放弃对其它职业的兴趣
。

如三阳工

业公司现任董事长黄世惠于 1 9 8 1 年连任父职以前
,

曾任日本淀川基督医院代院长及美国华盛

顿大学脑神经外科教授 (中华征信所
,

1 9 9 3
: 1 0 07 )

。

当然
,

大企业的财富和权力对第二代是很大

的吸引力
,

中小企业所能提供的诱因就小得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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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的传承不同于所有权的传承
,

前者是一种专业和经验的传承
,

其过程 比后者要复杂

得多
,

其成败系于接班训练的成果
。

换言之
,

必须让接班的子女具备
“

贤
”

的条件
。

属于第二代

企业家的厚生公司董事长徐正冠便曾说
: “

传承传承
,

关键在于要传也要能承
。

第一代愿意传
,

在交棒时
,

第二代也要有这个条件
、

意愿来承… …
”
(统领

, 1 9 91 (8 )
: 1 1 8 )

这又首先从子女的教育开始
。

大企业家的子女当然有较佳的受教育机会
,

少数甚至年少时就被送往西方国家读书
,

原因

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教育环境好
,

亦有避免子女在国内娇生惯养
、

送至国外磨练之意
。

如现任

裕隆集团总管理处执行长严凯泰十三
、

四岁时自动要求到美国读书
,

就是为了怕在国内成长会
“

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
”
(温曼英

,

1 9 9 3
: 3 4 0一 3 4 1 )

。

一般大企业老板的第二代在接班前都会接受一段基层的历练
,

王永庆就曾警告说
,

企业主

绝对 不能让刚毕业 的子女一开始就当经理或总经理
,

基层的历练最为重要 (王永庆
,

1 9 8 9
:

1 41 一 1 4 2 )
。

然而企业主第二代升迁的速度自是较一般干部快得多
。

有时老板为了安排自己子

女的接班训练
,

还会因此而调整公司的组织
。

比如某企业主的儿子即将进入公司
,

乃从原业务

部中划出一个行销企划部
,

由其儿子任经理
,

而原业务部经理的职务亦不必另做安排
。

待其子

升为协理后
,

行销企划部又并入业务部中 (周逸衡
,

1 9 8 3 : 1 1 8 )
。

总之
,

家族成员在企业中享有陈明璋所谓的
“

治外法权
” ,

他们
“

可坐直升机
,

一步登天
;
也

可当空降部队
,

降在最高宝座之旁
” (陈明璋

, 1 9 8 4 :

49 5 )
。

裕隆公司董事长吴舜文的独子严凯泰

二十四岁时刚从美国回来便成为该公司的首席副总经理
,

即是一例 (财讯
,

1” 3 ( 3 )
: 2 8 3 )

。

以上的分析显示出
,

即使台湾早已存在着最现代化的大形股票上市公司
,

但传统的家族主

义仍使此类公司的始创家族能牢牢掌握经营权
,

并传给下一代
。

在财务和管理上颇为现代化的

台湾企业集团
,

亦仍免不了藉血亲和姻亲关系维系集团内分子公司间的整合
。

家族主义使台湾

无法出现纯由外来专业经理人控制的企业
,

行间接管理的企业亦极少
。

在家族主义的影响下
,

台湾企业握有经营权的家族
,

纷纷训练其下一代成为成熟的管理者
,

好有足够的能力接班
。

从
“
文化层次

”
的理论模式来观察

,

现代台湾企业的西化主要发生于正式制度的层次
。

然而

由于基本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并无改变
,

使得家族主义和人情理念仍以优势存在于理解和解释

的层次
,

进而主导了非正式规范的层次
,

其对于经营权的掌握和传递尤其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

这样的现象亦发生于台湾的政治和其它社会层面
。

当然
,

已经有相当程度西化的正式制度

层次
,

与仍较为传统的非正式规范层次
,

需要适当的彼此调适
,

才算奥成功的社会转型
。

台湾在

这一条路上已走 了相当长的时间
,

但仍有许多待努力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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